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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4月29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协助

执行通知书》（（2020）津破2号），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变

更登记为天津滨海环能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环能”）；2021年5

月17日，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已完成；2021年6月21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出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津02破66

号之一），将滨海环能股东变更登记为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6月

25日，本公司披露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根

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2020年修订）》的相关要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四川浩物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部分内容尚未准备完毕。具体内容如下： 

一、《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尚未准备完毕的内容 

1、“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

务状况的简要说明”，“第十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一、收购人最近三

年财务报表”、“二、最近一年的审计情况”部分，收购人尚需聘请会计

师事务所对其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披露2020年经审计的财务数

据。 

2、“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部分，尚需确认截至目前收购人债务清



偿情况，以及披露2021年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二、其他事项 

1、收购人将尽快准备完毕上述内容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2、本公司将持续督促收购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完成《四川浩

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日  


